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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令 
四十五年一月十二日 

茲制定後備軍人會組織通則，公布之。此令。 

總   統 蔣中正 
行政院院長 俞鴻鈞 
內政部部長 王德溥 
國防部部長 俞大維公出 

副部長 馬紀壯代行 

後備軍人會組織通則 

四十五年一月十二日公布 

第一章 總 則 

第 一 條  本通則依兵役法第二十八條制定之。 
第 二 條  後備軍人會之組織，依本通則之規定，本通則未規定

者，依一般人民團體組織法及其他有關法令之規定。 
第 三 條  後備軍人會之任務如左： 

一 依國防部指示協助軍事建設及徵召動員工作。 
二 輔導會員研究學術，鍛練體能，並培養同仇敵愾

精神，倡導守法重紀風氣。 
三 輔導會員就業，舉辦會員福利事業，提倡生活互

助，實施災難救濟。 

第二章 會 員 
第 四 條  凡具有左列後備軍人身份之一者，均應參加所在地後

備軍人會為會員。 
一 常備軍官常備士官在現役期間因故離職或停役者

，或退伍為預備役者。 



總統府公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670 號 

 
2 

二 常備兵補充兵在現役期間停役者，或退伍為預備

役者。 
三 預備軍官預備士官之未應召入營者。 

第 五 條  凡依法除役免役禁役或喪失國籍已消失後備軍人身份

者，不得參加後備軍人會，已參加者應註銷其會員資格。 
第 六 條  後備軍人會會員得享左列權利： 

一 本會理監事會員代表之選舉權與被選舉權。 
二 本會興革事項之建議權。 
三 本會舉辦之福利及救助之享受權。 
四 其他依法應享之權利。 

第 七 條  後備軍人會會員應盡左列義務： 
一 遵守會章。 
二 執行決議。 
三 擔任本會指派之工作。 
四 繳納會費。 
五 其他依法應盡之義務。 

第三章 組 織 
第 八 條  縣（市）組織後備軍人會，鄉鎮（區）（縣轄市）組

織後備軍人分會，各冠以所在縣（市）鄉鎮（區）（縣轄

市）之名稱，機關學校廠場有後備軍人五十人以上者，得

由縣（市）後備軍人會組織支會，稱為某縣（市）後備軍

人第某支會。鄉鎮（區）（縣轄市）及機關學校廠場後備

軍人不足十五人者，設直屬小組 
第 九 條  縣（市）後備軍人會由後備軍人十五人以上之發起，

申請所隸縣（市）政府許可後，組織縣（市）後備軍人會

籌備會，辦理會員登記，擬定會章，輔導建立分（支）會

等事項，於縣（市）後備軍人組成後撤銷之。 
第 十 條  縣（市）後備軍人會置理事九人至十五人，鄉鎮分會

（支會）置理事五人至九人，各互選一人為理事長，縣（

市）後備軍人會置監事三人至五人，鄉鎮分會（支會）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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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事一人至三人，各得互選一人為常務監事。各級後備軍

人會均得酌置候補理監事，其名額不得超過理監事名額二

分之一。 
理監事由會員（或會員代表）大會選舉之，任期二年

，連選得連任一次，必要時得聘請德高望重熱心後備軍人

福利之人士為名譽理事或名譽理事長。 
第 十 一 條   縣（市）後備軍人會及分（支）會各置總幹事一人，

幹事若干人，並得設組織輔導總務等三組，處理業務，其

人選由理事長就會員中提名經理事會會議通過後聘任之，

各組之職掌如左： 
一 組織組 主管會員登記調查組訓考核及有關協助

徵召動員工作等事宜。 
二 輔導組 主管本通則第三條所列除協助徵召動員

工作外各項任務之策劃準備實施等事宜。 
三 總務組 主管文書出納交際事務及不屬於其他各

組之事宜。 
第 十 二 條   縣（市）後備軍人會為執行本通則第三條所列各項任

務，得設各種委員會，並得視任務需要，將會員編為小組。 

第四章 指 導 
第 十 三 條   國防部為後備軍人會之中央指導機關，為便於指導監

督，設中央後備軍人指導委員會，由國防部會同內政部及

有關機關並聘請將級後備軍官若干人組成，其組織規程由

行政院定之。 
第 十 四 條   中央後備軍人指導委員會於每年年度開始前，依本通

則第三條所定，並斟酌後備軍人實況，製訂後備軍人會年

度工作大綱，經國防部核定頒佈實施。 
第 十 五 條   軍管區司令部為轄區後備軍人會之指導機關，為便於

指導監督，應呈准國防部設省區（或特定軍管區轄區以下

同）後備軍人指導委員會，由軍管區及所屬師管區會同省

（市）政府與有關機關並聘請將（校）級後備軍官若干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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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成，其組織規程由行政院定之。 
第 十 六 條   省（市）區後備軍人指導委員會，依中央頒佈之後備

軍人會年度工作大綱，參酌轄區實況製訂轄區後備軍人會

年度工作計劃，經軍管區司令部核定轉頒實施。 
第 十 七 條   縣（市）後備軍人會有關協助軍事建設，徵召動員工

作，及研究軍事學術，鍛鍊體能事項，由團管區司令部主

管，其他事項均由縣（市）政府主管。 
第 十 八 條   中央後備軍人指導委會員得視必要，由國防部核准後

，召集全國後備軍人代表大會： 
省（市）後備軍人指導委員會得視必要，轉報國防部

核准，召集轄區後備軍人代表大會。 
後備軍人代表大會召集辦法，由國防部定之。 

第五章 經 費 
第 十 九 條   後備軍人會之經費來源如左： 

一 會員會費：依後備軍人會會章繳納之。 
二 會員樂捐：會員得依其財力及愛護團體之熱忱，

在會費之外自動捐助。 
三 政府補助：國防部及省（市）縣（市）政府對各

後備軍人會，應按月核撥補助費，其補助辦法由

行政院定之。 
四 後備軍人會為舉辦會員福利事業或會員災難救濟

，得向外發動捐募，但須先行擬具辦法呈報主管

機關核准。 
第 二 十 條   國防部及省（市）縣（市）政府對後備軍人會補助費

，應編列預算，後備軍人會對經費開支，除經監事會審核

外，應依法報請核銷。 

第六章 附 則 
第二十一條  後備軍人會有違反本通則之規定者，主管官署得予以

左列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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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警告。 
二 撤銷其決議。 
三 整理。 

第二十二條  縣（市）後備軍人會會址得設於縣（市）政府內。 
第二十三條  後備軍人會應訂立會章呈報當地政府備案，並分呈同

級管區。 
第二十四條  本通則自公布日施行 


